
桃園市 11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 

閩東語文教學人員培訓認證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補助要

點。 

二、桃園市 11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貳、 目的 

一、透過閩東語文教學師資培訓及檢核活動，提升本市閩東語文教師教

學知能。 

二、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之頒布，111 學年起已將閩東語文列為國高中

之部定課程，為增加閩東語師資人數及教學量能，透過閩東語文教

學人員培訓及檢核活動，提升教師本土語文之教學能力，以利教學

之實施。 

三、辦理閩東語文教學人員培訓及認證，以儲備閩東語文師資，提高教

學品質，並鼓勵全民學習，落實本土語文文化傳承的任務。 

四、激發教師珍視本土文化資產，尊重本土文化特色，以推展閩東語言

文化。 

 

參、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桃園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桃園市八德區大成國民小學 

肆、 報名類別：符合以下資格之一，始得報名。 

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年滿 20 歲者，即 2004 年 10 月 10 日（含）前出生，始得報名。 

二、具國中或國小教師證者。 

伍、 認證方式與程序： 

需完成資格審查、培訓認證及評量檢核三程序，始獲得本市國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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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東語文教學人員證書： 

一、資格審查： 

    （一）依報名類別分別審查： 

          1.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1) 報名表（含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如附件二、三） 

            (2)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 最高學歷證明影本 

            (4) 回郵信封 

               （A4 大小，填妥收件者姓名、地址及郵遞區號） 

            (5) 其他相關證明 

       2.具國中或國小教師證者： 

               (1)報名表（含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如附件二、三） 

               (2)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教師證影本 

               (4)最高學歷證明影本  

               (5)回郵信封 

                 （A4 大小，填妥收件者姓名、地址及郵遞區號） 

               (6)其他相關證明 

       (二)資格審查合格名單，將於 113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二）21:00

前，公告於大成國小網站首頁

（http://www.dches.tyc.edu.tw/）。請通過資格審查且具

「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使用權限者，至該網站報

名；未具該網站使用權限者，由承辦單位（大成國小）核發

研習時數證明。 

二、培訓課程： 

 （一）研習時數： 

            通過資格審查者，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需參與 42 小時培訓課程

（含教育專業課程 12 小時、閩東語文專門課程 24 小時及語言

能力課程 6 小時）；具國中或小學教師證者，需參與 30 小時培

http://www.dches.t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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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課程（含閩東語文專門課程 24小時及語言能力課程 6 小時，

得免修習教育專業課程 12 小時）。 

 （二）研習時數核給原則及效力： 

            參加人員由承辦單位（大成國小）覈實核予研習時數證明，倘            

112 學年度未通過本認證計畫（未通過口試、筆試或教學演             

示等三項評量檢核者），給予保留研習時數，可參加本局日             

後辦理之相關認證計畫。 

      （三）課程以實體授課或 google-meet 線上方式辦理，爰請務必確

實填報名表中電子郵件資訊。本計畫相關資訊將於大成國            

小網站首頁公告，恕不個別通知。 

三、評量檢核： 

(一) 通過資格審查、完成培訓課程且通過口試、筆試和教學演示

等三項評量檢核者，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發閩東語文教學支

援工作人員證書。本計畫教學人員認證合格證書，有效期間五

年（自 113 年 12 月 1 日至 118年 11 月 30 日止）。 

(二) 評量配分：(為現場實體評量) 

1.筆試成績占 20％。 

2.口試成績占 30％，口試時間 5分鐘。 

             3.教學演練成績占 50％，準備約 15 分鐘的教學演示，演示

時間視情況而定 (評分標準：含教學有效性、教學流暢性、

表達能力、時間控制等)。 

陸、 報名時間： 

  自公告計畫之日起至 113 年 10月 11 日（星期五）止。 

柒、 報名及資格審查方式： 

一、一律採通訊報名--填妥表件、備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及回郵信封(A4 

大小，填妥收件者姓名、地址及 6 碼郵遞區號），即日起自至 113 年

10 月 11 日止，以掛號郵寄方式報名。 

二、掛號郵寄地址：334017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 31 號，封面收件單位為

大成國民小學補校劉玉蓮主任，並請註明報名閩東語文教學人員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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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聯絡電話：3661155 分機 120。 

三、請參與人員於本計畫第 7 天的實體評量檢核時（113 年 11月 30 日上

午 8 時至 9 時)，攜帶身分證以供查驗。 

 

序次 項   目 收存證件 備   註 

1 
認證報名表 
（貼上二吋照片） 

正本 
i. 報名表請事先以中

文正楷或電腦打字
詳細填妥，通訊地
址請填上可收到郵
件之地址（含郵遞
區號五碼）。 

ii. 回郵信封請寫上收
件人姓名、地址及
五碼郵遞區號（寄
發證書用）。 

2 國民身分證 影本 

3 最高學歷證件 影本 
4 身障人士證明 影本 

5 
認證資格相關證明文件 
（詳見認證報名表） 

影本 

6 回郵信封（A4 大小） 正本 

    二、報名人數上限：20 名（報名人數超過人數上限，採公開抽籤辦理）。 

捌、 培訓時間、地點及課程： 

一、培訓時間：(詳如附件一) 

113 年 10月 20 日（日）至同年 11 月 30 日（六）共 7 天，且須參

加第 7 天的實體評量檢核（培訓時程及課程規劃，如附件一）。 

二、培訓地點：大成國小實體或 google-meet 線上方式(視疫情調整)辦 

 理。 

三、實體評量檢核地點：桃園市八德區大成國民小學（地址：334017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 31 號）。 

四、培訓課程： 

       本課程係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民中小學閩東語文教學

人員培訓課程架構」，分為教育專業課程、閩東語文專門課程及語言

能力課程三大類，教育專業課程 12 小時、閩東語文專門課程 24小

時及語言能力課程 6 小時，總計 42 小時。 

 

面向 課程名稱 時數 

教育專業課程 

（12小時） 

學生身心發展及教學應用 4 

教學原理與學習策略 4 

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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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東語文專門課程 

（24小時） 

閩東語文書寫系統教學 3 

閩東語文課程綱要導讀 3 

閩東語文教材教法 4 

閩東語文教學與評量設計 4 

議題融入閩東語文教學實務 3 

閩東語文教學素材與資源運用 3 

閩東語文教學演練與實作 4 

語言能力課程 

（6小時） 

閩東語文源流與發展 2 

閩東語文書寫系統之探究 2 

閩東語文口語表達與應用 2 

總時數 42 

 

玖、 附則： 

  一、本案參加人員以設籍或現居本市者優先錄取，參加人員請學校惠允 

      核予公假登記。 

  二、如遇自然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則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 

      之停班停課規定辦理，後續補課事宜，將於大成國小網頁公告，恕 

      不個別通知。 

三、參與本培訓課程者，請務必準時且全程參與實體(線上)課程。 

四、培訓期間應確實出席，課程中凡請假缺席者，該科目一律視為缺課。 

五、凡有任一科目缺課者，僅能核給已確實簽到科目之研習時數，恕無法 

    參與筆試評量、教學演示評量及後續認證。 

六、全程參與該梯次培訓課程，但筆試及口試評量成績未通過者，不得參 

    加教學演示評量。 

七、通過認證者，納入本局人力資源庫，惟無協助分發到學校任教之義務。 

八、閩東語文教學人員之教學績效，應受相關單位之教學評鑑及檢核。 

  九、取得本局 112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閩東語文教學人員合格證書者，名 

      單將在本局網站公告周知，提供本市公私立國中小學遴聘。 

十、大成國小因停車空間有限，鼓勵共乘。 

十一、本研習相關防疫措施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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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桃園市 11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閩東語文教學人員培訓認證課程表 

     日期 

時間 

10月 20日 10月 26日 11月 2日 11月 9日 11月 16日   11月 23日  11月 30日 

星期日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六 

08：00-12：00 

08:0-08:50 始業式 08:00-10:00 

閩東語文源流與

發展(2時) 

 
 

08:00-12:00 

班級經營與學

生輔導(4時) 

 

 

  

  

08：00-12：00 

學生身心發展及

教學應用(4時)  

 

09:00-12:00 

閩東語文書寫系

統教學(3小時) 

09:00-12:00 

閩東語文課程綱

要導讀(3時) 

09:00-12:00 

閩東語文教學素

材與資源運用(3

時) 

   

09：00-10：00 

筆試 
 陳高志教授 

10:00-12:00 

閩東語文口語表

達與應用(2時) 

10：00-12：00 

口試/教學演示  

陳高志教授 

(外聘講師) 

陳高志教授 

(外聘講師) 

李苔原教授 

(外聘講師) 
劉宏文老師 

(外聘講師) 

劉盟潭教授 

(外聘講師) 

范姜淑雲老師 

(外聘講師) 

12：00-13：00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餐及午休 

13：00-17：00 

閩東語文教學與

評量設計(4時) 

13:00-17:00 

教學原理與學習

策略(4時)  

13:00-16:00 

性別平等與議題

融入閩東語文教

學實務(3小時) 

13:00-17:00 

閩東語文教材教

法(4時) 

 

13:00-15:00 

閩東語音變條

例與文白異讀

解析(2時)  

13:00-17:00 

閩東語文教學演

練與實作(4時) 

13:00-15:00 

口試/教學 

演示 

劉宏文教授 

(外聘講師) 

鄭 縈教授 

(外聘講師) 

王春媚老師 

 (外聘講師) 

范姜淑雲老師 

(外聘講師)  

陳高志教授 

(外聘講師) 

劉玉蓮主任 

(內聘講師) 

 



附件二、桃園市 11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閩東語文教學人員認證報名表 
 

序號：                                        填表日期：113年  月  日 

報名類別： 

□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具國中或國小教師證者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公） 
 
（宅） 
 
（手機） 

教師證 

有 

（字號：                    ） 

無 

通訊住址 
 

 

電子郵件 
 

 

現職  飲食傾向 葷  素 

最高學歷                  學校    
                 科系 畢業年月           年         月 

身心障礙人士： 

□是(備身心障礙手冊及體格檢查表正本驗訖發還，影本乙份留存)。□否。 

切

結

書 

1. 應恪遵「國民教育法」、教育部訂頒「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

工作人員聘任辦法」，以及相關法令等規定，否則，自願無

條件放棄錄取資格，絕無異議。 

2. 本人確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第三十一、三十三條規定限制進用之情事，否則，應無條件

放棄錄取資格；如已經聘任授課者，亦應無條件解聘。 

3. 本人確無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

規定體格不合格之情事，否則，自願無條件放棄錄取資格，

絕無異議。 

4. 本人繳驗證件或影印本如有不實者，自負法律責任。 

5. 如本人如有上述原因，被取消錄取資格或應解聘者，願自負

其責，決無異議，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黏 

貼 

照 

片 

處 

切結人簽章 

 

 

審查結果： □合格     □不合格 審查單位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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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1、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取得您的電話號碼，目的在於通過桃園市11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閩東語文教學人員培訓認證者納入本府人力

資源庫，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是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

規範。 

2、 本次使用您的電話號碼如報名表單所載。 

3、 您瞭解取得本市11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閩東語文教學人員培訓認

證合格證書者，名單將在教育局本土教育相關網站公告週知，提

供本市公私立國中小學遴聘。 

4、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   

書面同意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 

5、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   

定辦理。 
 

□我已詳閱本同意書，瞭解並同意受同意書之拘束 

□我已詳閱本同意書，不同意同意書之拘束 

 
 

 

 

 

 

 

 

 

 

         報名者:_______________(請本人簽章) 
 


